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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伴随着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逐步加深，补贴的授予已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第

三国补贴问题是对《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以及WTO判例的突破，开始受到各国关注。2020年的玻

璃纤维织物案是第一例第三国补贴案件，也是欧盟反补贴调查中第三国补贴认定的典型案例。尽管该案

存在将补贴主体扩大至第三国的路径存疑、财政资助不符合适用反补贴措施的专向性要求等问题，但并

未影响欧盟消除市场扭曲的决定，欧盟《外国补贴条例》于2023年生效，明确了外国补贴的规制范围。

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坚持兼顾各方利益的第三国补贴谈判立场并减少企业的直接财政资助，以避免欧

盟再次发起类似反补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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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elerating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ccompanied by the deepening of inter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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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tions between countries, and the granting of subsidies is no longer limited with in the territory 
of a country. The issue of third-country subsidy is a breakthrough in the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nd WTO cases, beginning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various coun-
tries. The 2020 Glass Fiber Fabrics Case is the first third-country subsidy case as well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hird-country subsidies in EU anti-subsidy investigations. Al-
though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is case, such as the path of extending the subsidy subject to a third 
country is doubtful, the financial support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specificity for an-
ti-subsidy measures and so forth, they did not affect the EU’s decision to eliminate market distor-
tion. The EU’s Foreign Subsidies Regulation came into effect in 2023, which clarifies the scope of 
regulation of foreign subsidies. In this context, China shall adhere to the negotiation position on 
third-country subsidies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parties and reduce the 
direct financial support of enterprises to avoid the EU initiating similar anti-subsidy investiga-
tions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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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国补贴问题的肇源与演进 

1.1. 补贴的肇源 

补贴最初被国家或地区用于实现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目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

补贴所带来的法律问题才在国际层面被讨论。20 世纪 70 年代末，各国开始加大补贴的力度以进一步刺

激国内经济的发展[1]。然而，补贴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扭曲国际经贸活动，或对其他国家或

地区经济、贸易领域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2]。2004 年 WTO 贸易资助专家组(Expert Group on Trade Fi-
nancing)报告曾指出，WTO 框架下的多边贸易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以下简称“SCM 协定”)的立法宗旨是为了规制成员国政府补贴本国商品的生

产或销售的行为 1。SCM 协定第 1 条规定了补贴的定义与构成要件 2。除了第 1 条规定的 3 项必要条件，

SCM 协定的第 2 条还通过专向性这一标准对于补贴进一步进行分类 3。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因为其对于市

场或产业的发展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被视为禁止性补贴或可诉补贴[3]。 

1.2. 从国内补贴到第三国补贴的演进 

伴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补贴的授予已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1]。各国政府开始将反补贴调查的目光

放在具有涉外因素的补贴上，第三国补贴、跨境补贴、跨国补贴、外国补贴等表述不断涌现，但尚无准

确定义。因本文的论述主要是基于对欧盟反补贴调查相关案例的评述，故本文采用的是我国商务部贸易

救济调查局负责人在相关案件官方谈话中采用的表述，即第三国补贴。第三国补贴一般是指特定国家或

经济体向自身领土外的受益者提供的补贴[4]。 

Open Access

 

 

1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Trade Financing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General Council Working Group on 
Trade, Debt and Finance, WT/GC/W/527, 2004, p.5. 
2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rticle 1. 
3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rtic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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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三国补贴的反补贴调查被诸多学者认为是对 SCM 协定以及 WTO 已有判例的突破[1]。SCM 协

定第 1 条的规制客体是否包含第三国补贴在学界引发了争议，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SCM 协

定中所定义的补贴不包含第三国补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其亦包含第三国补贴。部分学者认为，补贴的

受益者应当是位于成员国领土内的主体，因此 SCM 协定关于补贴的定义并不包括第三国补贴。也有学者

指出，SCM 协定第 1 条中“成员领土内”修饰的是“政府或公共机构”，而不是修饰“财政资助”，因

为该限定词紧跟在“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这一表述之后，因而该观点认为 SCM 协定仅要求提供资助的

政府或公共机构位于 WTO 成员的领土内[2]。 
欧盟于 2020 年先后出台了《针对外国补贴的促进公平竞争白皮书》与《外国补贴条例(草案)》，后

者于 2023 年已正式生效。《外国补贴条例》涵盖了外国补贴的概括性定义 4。欧盟委员会(以下简称“欧

委会”)指出，外国补贴在许多案件中扭曲了欧盟内部市场，导致在欧盟内部市场运营的企业面临不公平

的竞争环境。由此，从欧盟视角看，财政资助由第三国提供，这与 SCM 协定语境下由欧盟之外的 WTO
成员提供具有相同含义[2]。 

2. 欧盟对原产于埃及的玻璃纤维织物反补贴案基本情况 

欧盟对原产于埃及的玻璃纤维织物反补贴案(以下简称“玻璃纤维织物案”)是第一例第三国补贴案件，

也是欧盟反补贴调查中第三国补贴认定的典型案例。玻璃纤维织物案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尤其对可诉补

贴的构成产生了较大分歧。 

2.1. 案情 

2019 年 4 月 1 日，欧委会收到欧盟玻璃纤维织物生产商 Tech-Fab Europe 公司的申诉，其代表欧盟

市场占比 25%以上的玻璃纤维织物生产商的利益，要求欧委会对原产于中国与埃及的某些玻璃纤维织物

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 5。2019 年 5 月 16 日，欧委会决定启动反补贴调查。2020 年 6 月 15 日，欧委会对

玻璃纤维织物反补贴案作出肯定性终裁，认为中国和埃及均对其国内的玻璃纤维产业提供补贴 6。同日，

欧委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埃及的玻璃纤维织物产品(Glass Fibre Fabrics)采取反补贴措施，对中国与埃及

的涉案产品分别征收反补贴税[5]。涉案埃及企业诉请欧盟普通法院宣告欧委会的裁决无效，但是欧盟普

通法院了支持欧委会的法律解释、法律条款适用与论证逻辑，因而驳回了埃及企业的诉讼请求。 

2.2. 欧盟委员会的裁定依据和论证逻辑 

玻璃纤维织物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中国国有企业向埃及企业提供财政资助的行为，能否

归于埃及政府；中国国有企业向埃及企业提供财政资助的行为，是否满足专项性要求，进而构成补贴，

应当采取反补贴措施。 

2.2.1. 中国国有企业向埃及企业提供财政资助的行为应当归于埃及政府 
《欧洲议会与欧洲理事会关于防范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受补贴进口货物的 2016/1037 号条例》(以下简

称《欧盟反补贴条例》)是玻璃纤维织物案裁定的主要法律依据。该条例第 3 条明确规定了欧盟域内受规

制补贴的构成要件 7。玻璃纤维织物案所涉企业位于埃及境内并从埃及出口产品至欧盟，财政资助却源自

 

 

4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Subsidies Distorting the Internal Market, Article 2. 
5Notice of Initiation of an Anti-Subsidy Proceeding Concerning Imports of Certain Woven and/or Stitched Glass Fibre Fabrics Origina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Egypt,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y 16, 2019. 
6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20/776 of 12 June 2020 imposing definitive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imports of certain wo-
ven and/or stitched glass fabrics origina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Egypt and amending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
tion (EU) 2020/492 imposing definitive anti-dumping duties on imports of certain woven and/or stitched glass fibre fabrics origina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Egypt, Jun 15, 2020. 
7 Regulation (EU) 2016/1037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rtic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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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非源自出口国，故如果仅从字面意思对第 3 条进行解释适用，该条款能否适用于玻璃纤维织物

案存在争议。 
根据欧委会的观点，SCM 协定中的“补贴”应当包括源自埃及政府的措施，也包括源自中国政府但

可归于埃及政府的资助措施。对埃及进行反补贴调查的前提是将补贴提供者的身份由中国政府转化为埃

及政府。欧委会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3 条的规定，指出习惯国际法的相关规则可以用以解释

WTO 法 8。《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简称《国家责任条款草案》)被普遍认为是习

惯国际法的汇编，其第 11 条规定，按照第 4 条至第 10 条的规定不归于一国的行为，在该国确认并当作

其本身行为的情况下，依国际法视为该国的行为。反补贴调查认定，埃及同意将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

作区认定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9”，将中国对玻璃纤维织物的优惠融资作为合作区

开发计划的一部分 10。欧委会根据以上事实认为埃及政府对中国的优惠政策是明知的，且认可来自中国

的财政资助是埃及政府的本国政策。 
其次，欧委会从 SCM 协定第 1 条对补贴的定义出发，论述其裁定在 WTO 框架下的合法性。根据《欧

盟反补贴条例》第 3 条的规定，如果存在由原产国或出口国政府提供的财政资助，则存在补贴。如果财

政补助是由原产国或出口国之外的第三国提供的，其结果为原产国或出口国的公司提供补贴，则可以触

发反补贴税。欧委会认为这种扩大解释并不违反 SCM 协定的规定，因为从字面理解，SCM 协定相关条

款并未明确规定构成补贴的财政补助必须来自原产地或出口国。欧委会将中国发放贷款的国有银行认定

为 SCM 协定中的公共机构，由此，中国作为第三国被牵涉入反补贴调查中。 

2.2.2. 中国的补贴符合专向性要求 
补贴是否符合专向性要求是玻璃纤维织物案中的关键性问题。对此，欧委会认为埃及认可与中国政

府之间的各类合作协议与合作模式，尤其是认可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系境外投资区域，该区域通过政府提

供优惠融资等方式全面运行 11。与此同时，补贴仅限于在苏伊士运河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其中的一部

分)经营的公司 12，故而相关补贴符合专项性要求。此外，通过引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政策，以及中

国领导人的讲话内容，欧委会论证了诸如建设经贸合作区等计划均体现了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 
综上所述，欧委会将中国国有银行的资助行为归于埃及政府，且符合获益与专项性标准，故中国企

业在埃及设立的子公司获得的财政资助符合补贴定义，进而征收反补贴税。 

2.3. 欧盟法院的判决思路 

2023 年 3 月，欧盟普通法院针对玻璃纤维织物案作出判决，支持欧委会的裁定。法院判决的重点思

路在于意在澄清欧委会可以将中国给予埃及原产和出口到欧盟的产品的补贴归于埃及的条件。 
基于申请人的主张，欧盟普通法院认为，首先，欧盟法的每项规定都应当置于上下文中，并根据欧

盟法律的整体规定进行系统解释。《欧盟反补贴条例》第 2(b)条将“政府”一词解释为包括原产国或出

口国政府的政府或公共机构。然而该条并不排除根据现有的具体证据将财政资助归于相关产品原产国或

出口国的可能性 13。“成员领土内”一词并不意味着财政资助必须直接来源于原产国或出口国政府，即

便不是直接来源，也可以归因于该国政府 14。其次，法院结合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具体情况，指出中国

与埃及政府密切合作将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成具有特殊法律与经济特征的区域，使中国政府能够将中国

 

 

8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2020/776, para 687. 
9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2020/776, para 657. 
10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2020/776, para 657-660. 
11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2020/776, para. 704. 
12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2020/776, para. 705. 
13Case T-480/20, Judgment of the General Court (First Chamber, Extended Composition) of 1 March 2023 (Extracts), para. 81. 
14Case T-480/20, Judgment of the General Court (First Chamber, Extended Composition) of 1 March 2023 (Extracts), para.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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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所有便利直接赋予在该区域设立的中国企业中，以此支持中国公共机构补贴可以

归于埃及政府补贴的观点 15。再次，SCM 协定第 1.1(a) (1)条的措辞本身并不排除将第三国提供的财政资

助归于原产国或出口国政府的可能性，因为只要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的财政资助是在成员国领土内即可
16。有鉴于此，法院认为，由于欧委会根据 SCM 协定正确解释了 SCM 协定的规定，因此《国际责任条

款草案》第 11 条的问题并非关键 17。 
综上所述，欧盟普通法院驳回了申请人的全部诉请，支持了欧委会的最终裁定。 

3. 欧盟对原产于埃及的玻璃纤维织物反补贴案评析 

3.1. 将补贴主体扩大至第三国的路径存疑 

中国商务部认为，根据 SCM 协定第 1.1 条的规定，财政资助应当由一国政府向位于其境内的本国企

业提供，因此欧委会的这种认定扩大了现有可诉补贴的范围[6]。欧委会认为，如果财政补助由原产国或

出口国之外的第三方国家提供，其结果为原产国或出口国的公司提供补贴，则可以触发反补贴税。对此，

国内外均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属于单边改写全球贸易规则。SCM 协定中关于补贴的定义确实存在争议，

但不论该协定项下的补贴是否包含第三国补贴，欧盟对原产于埃及的玻璃纤维织物案中，将补贴主体扩

大至第三国的路径存疑。 
欧委会的主要论证思路是通过适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11 条的规定，将中国企业的财政资助归

于埃及政府，但其适当性存疑。首先，《国家责任条款》适用的前提是国际不法行为，但 SCM 协定并未

认定所有补贴都属于国际不法行为。原因在于，补贴具有两面性，其一方面是 WTO 成员方实现社会、

经济等政策的工具，另一方面可能会扭曲国际贸易的流向，因而 SCM 协定只约束对国际贸易产生扭曲效

果的补贴[7]。故欧委会援引《国家责任条款》第 11 条，就先入为主地将全部补贴视为违反国际义务的不

法行为[8]，而这种推定与 SCM 协定的立法宗旨不符[7]。其次，《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11 条主要适用

于国家对私人行为的确认。玻璃纤维织物案中，欧委会将中国国有企业提供的财政资助归于埃及政府，

并非是将私人行为或国家机关行为转化为国家行为，故与前述相关条款的规定不符[8]。 

3.2. 中国国有企业不属于公共机构 

“公共机构”的内涵解释关系到 WTO 补贴和反补贴争端中国国有企业是否受到 SCM 协定第 1 条第

1 款的规制。目前，有多起反补贴案件涉及了对公共机构的解释，呈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政府控制标

准，另一种是政府权能标准。欧委会在玻璃纤维织物案中基于中国对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认定中

国的银行，也即国有企业，是 SCM 协定项下的公共机构；具体而言，中国政府为国有银行订立了政策性

框架，因此在对埃及玻璃纤维织物产业进行财政资助的时候受到了政府的控制。然而，公共机构应当拥

有、履行或被授予政府性权能，并履行政府职能这一标准在多起 WTO 上诉机构过往案件中得以证明，

例如美国对印度产热卷碳钢产品反补贴案。由此，欧委会一定程度上对公共机构补贴的概念做出了扩大

解释。 

3.3. 玻璃纤维织物案中的财政资助不符合适用反补贴措施的专向性要求 

根据 SCM 协定第 1.2 条和第 2 条的规定，具有专向性的补贴才会受到规制，而“专向性”根据 SCM
协定第 2 条的规定系指在授予当局的管辖范围内给予指定地区的特定企业的补贴。根据第 3 条的规定，

禁止性补贴自动被视为具有专向性。故对于玻璃纤维织物案第三国补贴而言，唯有构成禁止性补贴从而

 

 

15Case T-480/20, Judgment of the General Court (First Chamber, Extended Composition) of 1 March 2023 (Extracts), para. 91. 
16Case T-480/20, Judgment of the General Court (First Chamber, Extended Composition) of 1 March 2023 (Extracts), para. 101. 
17Case T-480/20, Judgment of the General Court (First Chamber, Extended Composition) of 1 March 2023 (Extracts), para.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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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专向性要求，才可能在 SCM 协定项下获得救济，且只能适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下的多边救济途径

[9]。SCM 协定第 3 条规定了两类禁止性补贴，分别为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然而，玻璃纤维织物案

中的财政资助并不属于上述两种禁止性补贴的类型。此外，财政资助的授予者为中国国有企业，但接受

者位于埃及，不满足授予当局的管辖范围这一要素。因此，玻璃纤维织物案中适用对第三国补贴适用反

补贴措施不符合专向性要求。 

4. 欧盟反补贴调查中第三国补贴的认定对中国的启示 

全球发展赤字问题日益严峻，全球总体发展不平衡是问题的具体体现[10]。因而相关国家，不论是发

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利用全球性、区域性或国内的第三国补贴制度设计，引导境外投资，从

而形成国际社会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9]。欧盟反补贴调查中目前对第三国补贴的认定路径可能会使目前

享受第三国财政资助的其他国家可能也会遭遇与埃及相似的命运。玻璃纤维织物反补贴案的最终裁定虽

然对中国不利，但该案对中国未来对外或对内的补贴实践有所启示。 

4.1. 欧盟反补贴相关现行立法现状与问题 

厘清欧盟反补贴调查中第三国补贴认定的法理基础对避免未来类似调查而言具有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欧盟补贴与反补贴法的渊源是《欧盟条约》第 131 条和第 133 条有关制定欧盟共同商业政策的规定，1997
年颁布的欧盟理事会第 2026/97 号条例则构成反补贴调查的法律框架[11]。期间经历了 2002 年 1973/2002
号条例、2004 年第 461/2004 号条例及 2009 年第 2009/597 号条例的修正。2016 年 6 月 8 日，欧盟理事会

通过第 2016/1037 号条例再次修正。在玻璃纤维织物案之后，尽管欧盟向中国与埃及分别征收反补贴税

的最终裁定引起了两国政府的反对，被认为是违背现行 WTO 反补贴规则的行为，然而并未影响欧盟消

除境内市场扭曲的决定。 
欧盟《外国补贴条例》于 2023 年正式生效。WTO 框架下的 SCM 协定所规制的补贴在各国反补贴调

查的实务中尚存在争议，在此背景下，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在《欧盟反补贴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

确第三国补贴将受到欧盟法的规制。《欧盟反补贴条例》的适用前提是相关实体获得了外国补贴，而《外

国补贴条例》对第三国的内涵进行了扩大解释。第三国涵盖了传统意义上具有国家公权力或履行政府职

能的各级政府或政府部门，也涵盖了行为可归因于本国政府的第三国公共机构或私人实体，进而受到反

补贴措施的规制。 

4.2. 中国应当坚持兼顾各方利益的第三国补贴谈判立场 

第三国补贴的反补贴规则对我国正在施行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具有深远影响。国

际层面，应当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而非采取完全反对或主动回避的方式解决欧盟对第三国补贴采取反补

贴措施的问题。在面临越来越多且越发严苛的反补贴调查的背景下，中国可以选择与争端他方积极磋商，

例如把握 WTO 投资便利化规则谈判的重大机遇[12]，倡导以包容的态度对待第三国补贴，兼顾欠发达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 
就《外国补贴条例》及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反补贴案件而言，可以在中欧经贸高层对话过程中针对

《外国补贴条例》带来的投资保护、歧视性执法等潜在问题提出合理关切，同时在多边场合呼吁各国避

免针对国际开发合作项目实施补贴规制措施[13]。中国可以主动与欧盟协商如何减轻第三国投资者的负担，

找到基于现行规则的适宜实施方案，在各自的内部市场上建立平等竞争，减少市场中的竞争扭曲。如果

中欧就此达成一致，那么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及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困难会大幅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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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应当减少企业的直接财政资助 

当前国有企业、政策性银行和政府部门通常提供的是优惠融资或注资，第三国补贴在这种模式下将

持续面临反补贴调查风险。以玻璃纤维织物案为例，中国给予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资助主要涉及直接或

间接的优惠贷款、以及政府专项拨款作为实缴资本注入巨石埃及[14]。实缴资本注入是典型的投资补贴，

欧委会认定该项补贴于巨石埃及的日常运营，可归于埃及政府[14]。尽管欧委会强调《外国补贴条例》是

非歧视性的，但是从投资情况、相关法规的立法背景来看，对中国相关企业的监管较为明显。 
当前，中国政府对境外投资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直接给予资金或税收优惠，而此类财政资助往往会被

他国认定为补贴。为避免在境外投资中因政府干预而引发其他国家实施反补贴措施的类似风险，中国可

以充分利用多边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境外中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15]。除此之外，政府层面还可以适当

减少无息或低息贷款。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在开展对外贸易或投资时，应审慎对待以资金形式直接发放

的补贴、与国际贸易相关联的补贴等，因为根据现有国际贸易救济法律实践，这些补贴与其他类型的补

贴相比更易被认定为专向性补贴[16]。 

5. 结语 

近年来，欧盟进一步改革补贴规则，并致力于确保所谓的欧盟市场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2020
年欧委会作出肯定性终裁的玻璃纤维织物案是欧盟反补贴调查中第三国补贴认定的典型案例。于 2023 年

生效的欧盟《外国补贴条例》明确了外国补贴的规制范围，并明确其适用与《欧盟反补贴条例》并不相

冲突，意味着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在全球投资过程中将面临与玻璃纤维织物案中相关企业相类似

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坚持兼顾各方利益的第三国补贴谈判立场并减少企业的直接财政资助，

避免欧盟再次发起类似反补贴调查，以保障中国正在施行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的顺利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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